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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山县2019年职业技能提升行动项目
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湘诚审专【2020】    号
蓝山县财政局：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20〕10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湘政发〔2012〕33号）、《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永政发〔2013〕24号），结合《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等文件精神的要求，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接受蓝山县财政局的委托，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于2020年11月对蓝山县技能职业技能培训行动资金项目财政专项资金实施绩效评价。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有关规定，形成本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转发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做好失业保险基金支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2019年度省财政厅安排蓝山县就业服务中心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共682.6万元，在2020年调整追加专项资金98.9万元，利息收入1.87万元，共计783.37万元。该专项资金主要用于职业技能培训补贴、职业技能培训费等方面，促进更高质量的就业。
（二)项目目标
1、总体项目目标
依据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19-2021年）》的通知湘人社发〔2019〕42号，《湖南省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目录（2019–2021）》（湘人社发〔2019〕17号），《关于进一步做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湘人设规〔2020〕6号），通过安排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将企业职工、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乡未继续升学初高中毕业生、城镇登记失业人员、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强制戒毒人员以及社区服刑人员和贫困劳动力贫困家庭子女技能扶贫作为培训重点，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鼓励劳动者多渠道就业创业。
2、具体项目目标
依据《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19-2021年）》（湘人社发〔2019〕42号），该项目时限为三年，每年任务数于年初下达，2019-2020年具体目标如下，2021年尚未确定具体目标：
	培训类别
	2019年（次）
	2020年（次）

	就业前技能培训
	1100
	3700

	岗位技能提升培训
	2000
	

	创业培训
	600
	600

	职业培训总人数
	3700
	4300


（三）项目绩效依据
根据《关于进一步做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湘人设规〔2020〕6号）和《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湘财预〔2015〕163号）文件精神和要求，强化蓝山县2019年度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管理和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我们对蓝山县2019年度职业技能提升行动项目783.37万元实施了绩效评价。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对蓝山县2019年度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783.37万元进行绩效评价，强化蓝山县2019年职业技能提升行动项目财政资金管理和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同时探索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的办法、制度，逐步形成绩效评价的体系和机制，进一步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效益。
（二）绩效评价过程  
根据《蓝山财政局关于开展对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蓝财绩〔2020〕4号）的要求，蓝山县财政局委托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负责绩效评价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2020年11月，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组织项目组进行现场评价工作。绩效评价主要采取以下的方式：一是与项目单位进行沟通、询问，听取项目单位有关资金使用管理及项目组织实施等情况介绍，了解资金使用取得的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等；二是通过审查政策文件、项目实施方案、账簿、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和项目收支明细账等资料，以了解项目具体情况；通过以上方式全面了解项目的基本情况，为提出评价结论提供了依据。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支出等情况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依据《湖南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19-2021年）》（湘人社发〔2019〕42号），《湖南省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目录（2019–2021）》（湘人社发〔2019〕17号），《关于进一步做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湘人设规〔2020〕6号），蓝山县就业服务管理局职业技能提升行动项目实际安排工作经费为783.37万元，2019年8月31日实际到位682.6万元，2020年9月21日实际到位10.9万元，2020年11月13日实际到位88万元，截止至2020年11月13号，利息收入共1.87万元，资金到位率为100.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止2020年11月13日已经执行并拨付691.06万元,执行率为88.22%。支出明细如下：
2019年共计支出91.56万元，用于企业职工培训支出19.03万元，用于免费职业技能培训行动72.53万元：其中用于贫困劳动力培训支出45.11万元，用于农村转移就业劳动力培训支出27.42万元。2020年共计支出599.51万元，其中付上年应发补助资金51.6万元，元，付三马职业技校267.9万元，付炫美杨艺学校36.9万元，付新启点职校59.26万元，付飞翔职业技校160.23万元，补贴就业服务中心23.62万元。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蓝山县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项资金使用管理规范，项目按照专项资金使用办法执行到位，做到了专款专用，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就业管理中心就职业技能行动提升行动项目设立报账员，专项资金账务核算由财政局社保股负责。就业管理中心依托湖南省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管理平台实现从开班申请、补贴申请、审核等过程网上经办，宣传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组织企业职工、就业重点群体、贫困劳动力和贫困家庭子女进行线下技能培训，单位不定期对培训学员上课签到情况进行抽查，由培训机构自行组织开展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考核，培训机构向办班审核部门提交结业考核结果、职业培训合格证书核发名册等，各级人社部门进行监督，同时通过发放培训补贴和生活费补贴等措施，加强了就业扶贫政策的落实。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实施的效益指标分析
依据《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下达2019年全市职业培训指导性计划的通知》（永人社函〔2019〕28号），2019年永州市蓝山县职业培训指导性计划总人数为3700人，2019年实际完成数量为1169人，目标完成率为31.59%，依据《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下达2020年全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计划任务数的通知》（永人社函〔2020〕21号），2020年永州市蓝山县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计划总人数为4300人，截止2020年11月13日，2020年实际完成数量为7339人，目标完成率为179.97%。
该项目通过对企业职工、就业重点群体，贫困劳动力等城乡各类劳动者进行职业技能培训，获得更高技术等级或一专多能，提升适应岗位变化的能力，激发创新能力，增强了就业的稳定性；明确落实职业技能培训补贴、职业技能培训生活费等措施，增强了被培训人员的积极性。
（二）项目实施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项目将无技能和技能不足的群体作为培训重点，通过政策扶持提升职工整体的职业技能素质和水平，一方面提升了职工职业技能，另一方面有利于降低企业和职工的培训成本，提供企业劳动生产率，得到民众的支持，满意度较高。
五、评价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项目执行科学合理，大体上符合关于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项目资金计划要求，项目总体完成度较好，管理较为规范，具有较大的社会效益，提升了受益群众的职业技能和满意度。但在项目执行目标细化和财务核算等方面仍须加强。结合《2019年度蓝山县职业技能提升行动项目财政补助资金重点绩效评价指标表》的评价结果，得分83分，财政支出绩效为“良好”。
六、存在的问题
（一）项目执行目标和资金分配不明确
职业技能行动提升项目于2019年实施开展，《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19-2021年）》的通知湘人社发〔2019〕42号注明3年计划，每年的任务目标数于年初下达，无资金分配计划，导致截止到2020年11月13日，专项资金实际支出691.0632万元，已培训8508人，2021年暂未下达任务指标数，专项资金存在缺口，需要调整及追加资金。
（二）无专设的会计人员，机构不健全
就业管理中心就职业技能行动提升项目设立报账员，无专门负责的财务人员，专项资金账务核算由财政局社保股负责，财务凭证和账本于财政局保管。
（三）财务原始凭证附件不齐全
（1）2019年10月1号凭证，付钢筋工培训补贴91,590.00元；2019年10月2号凭证，付栽培工培训补贴3,920.00元等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项目的有关凭证，缺直接拨付至个人的银行回单。
（2）职业技能提升行动项目的支出凭证，未附申请补贴应出具的资格证书。根据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发布《湖南省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目录（2019–2021）》（湘人社发〔2019〕17号）第三条规定，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清单的职业（工种），需经职业技能鉴定，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后，凭职业资格证书申请培训补贴，在目录内且国家公布实施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制度的职业（工种），凭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享受培训补贴，《目录》内的其他职业（工种），凭职业培训合格证书申请补贴。
（四）财务审核不严谨
2019年10月5号凭证付耀辉驾校培训补贴130,840.00元和2019年10月6号凭证付电子商务培训补贴155,584.00元等凭证，未使用蓝山县专户拨款申请表，均由蓝山县专项资金支付审批表修改为蓝山县财政资金专户拨款。审批表中专项资金名称填写错误，为就业补助资金，后修改为蓝山县财政局社会保障资金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专户。
七、相关建议
（1） 明确项目执行的总体目标，资金分配应细化到每年，确保职业技能提升行动项目的可实施性。
（2） 建立健全的组织机构，统筹管理资金使用的全过程，提高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三）加强对原始凭证的审核、完善审批手续。加强单位财务管理，同时要加强对经济业务合法性和真实性的审核，对于内容不真实，手续不齐全原始凭证拒绝支付。
（四）应按照项目实施方案严格执行，做好审核工作，保证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标准执行，针对特殊情况应予以情况说明。


附表：2019年度职业技能提升行动项目财政补助资金重点绩效评价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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